关于做好2026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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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各级党组织、各单位：
2026年元旦、春节将至，根据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做好2026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要求，为进一步强化正风肃纪，营造风清气正节日氛围，结合学校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压实作风建设主体责任
作风就是形象、就是力量，要持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一抓到底、一严到底、一贯到底，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牢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强党性、守纪律、树新风，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推动发展。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不抓作风是失职”的理念，大力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既严守纪律示范带动，又勤动“婆婆嘴”、念好“紧箍咒”，严格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
二、严明纪律红线，严防节日“四风”问题反弹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近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为镜鉴，严格遵守学校违规饮酒“十不准”规定；严禁违规吃喝或以各种名义用公款相互走访、宴请；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和实物；严禁出入私人会所或借培训中心、机关内部食堂奢侈浪费；严禁大操大办婚丧嫁娶、收受红包、借机敛财；严禁违反规定使用公车；严禁通过电子礼品卡、电子提货券等隐蔽手段进行公款消费；严禁利用虚假发票报销与公务无关的费用。
三、深化风腐同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学校纪检监察机构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动真碰硬纠治作风顽疾，持之以恒落实四个“十严禁”规定，对不正之风露头就打、速查严处，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四风”问题，加强监督检查，从严查处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公车私用等问题，着力营造严的氛围。二级单位纪委书记、纪检委员要充分履行监督职责，通过节前教育提醒、节中监督检查、节后督促整改的工作机制，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盯紧看牢，锲而不舍、串点成线，不断以节日风气之变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好。
四、弘扬新风正气，引导文明廉洁过节
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各级党组织、各单位把强化纪律教育和培树新风正气统筹起来，严格家教家风，倡导勤俭节约，推进移风易俗。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形成遵规守纪、崇廉拒腐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广大党员干部要模范遵守纪律规定，带头抵制“四风”，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以清风正气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为2026年工作顺利开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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